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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 述

2025 年，泉州市生态环境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

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

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以“五个新”为主线全力打造“思

想引领-系统治理-攻坚克难-标杆示范-服务发展”五位一体、

协同推进的生态保护治理格局，各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标志

性成果。全年共获得国家级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等国家级表彰、荣

誉 13 项，省级监测技能竞赛团体一等奖等省级表彰、荣誉 20 项。

2025年，泉州市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优良。泉州市区环境空气

质量以优良为主，六项主要污染物浓度中可吸入颗粒物、二氧化

硫、二氧化氮、一氧化碳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，细颗

粒物、臭氧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。主要流域和12个县

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Ⅰ～Ⅲ类水质达标率均为100%。小

流域Ⅰ～Ⅲ类水质比例为100%。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总体良好。噪

声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。

大气环境

1.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。泉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

天数比例为 96.4%。全市 11 个县（市、区）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

台商投资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范围为 95.5%～99.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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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泉州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

2.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类别。泉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

指数（AQI）类别以优良为主。泉州市区空气质量优的天数 176

天，良的天数 176 天，轻度污染的天数 13 天（首要污染物均为

臭氧）。

图 2 泉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指数类别比例

3.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。泉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

为 2.55，首要污染物为臭氧；11 个县（市、区）和泉州开发区、

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范围为 2.14～2.65，首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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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物均为臭氧。

图3 泉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

4.细颗粒物（PM2.5）。泉州市区年平均浓度为19.1微克/立方

米。全市11个县（市、区）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年平

均浓度范围为14.0～20.1微克/立方米。

图4 泉州市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

5.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。泉州市区年平均浓度为 34 微克/

立方米。全市 11 个县（市、区）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

区年平均浓度范围为 26～39 微克/立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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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泉州市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浓度

6.二氧化硫（SO2）。泉州市区年平均浓度为 4 微克/立方米。

全市 11 个县（市、区）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年平均

浓度范围为 3～6 微克/立方米。

图 6 泉州市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

7.二氧化氮（NO2）。泉州市区年均浓度为15微克/立方米。

全市11个县（市、区）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年平均浓

度范围为10～16微克/立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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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 泉州市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

8.一氧化碳（CO）。泉州市区一氧化碳（CO）日均值第95

百分位数浓度为0.7毫克/立方米。全市11个县（市、区）和泉州

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CO日均值第95百分位数浓度范围为

0.6～0.8毫克/立方米。

图8 泉州市一氧化碳日均值第95百分位数浓度

9.臭氧（O3）。泉州市区臭氧（O3）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第90

百分位数浓度为143微克/立方米。全市11个县（市、区）和泉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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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臭氧（O3）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第90百

分位数浓度范围为124～146微克/立方米。

图 9 泉州市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

水环境

1.主要流域水质。全市主要流域 14 个国控断面、25 个省控

断面Ⅰ～Ⅲ类水质比例为 100%；其中，Ⅰ～Ⅱ类水质比例为

69.2%。

图 10 泉州市地表水主要流域国省控断面水质类别比例

2.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。全市县级及以上集中式生活饮

用水水源地共 12 个，Ⅰ～Ⅲ类水质点次比例为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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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小流域水质。全市 34 条小流域中的 39 个监测考核断面（实

际监测 38 个断面）Ⅰ～Ⅲ类水质比例为 100%。

图 11 泉州市地表水小流域考核断面水质类别比例

4.湖库水质。山美水库和惠女水库总体水质为Ⅱ类。

5.地下水水质。全市 25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（包括 4 个国控

点位、21个省控点位），水质Ⅰ～Ⅳ类点位共计21个，占比84.0%，

其中，Ⅱ类 3 个，Ⅲ类 5 个、Ⅳ类 13 个；水质Ⅴ类 4 个。

图 12 泉州市地下水水质类别比例

6.近岸海域水质。全市近岸海域水质监测点位共 36 个（包

括 19 个国控点位、17 个省控点位），一、二类海水水质点位比

例为 94.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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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环境

1.城市功能区声环境。泉州市区声环境功能区昼间监测点次

达标率为 91.8%，夜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 89.0%。晋江市、石狮市

和南安市的声环境功能区昼间、夜间点次达标率均为 100%。

2.城市区域声环境。泉州市区区域昼间等效声级平均值为

56.3 分贝，晋江市、石狮市、南安市区域昼间等效声级平均值范

围为 54.9～57.0 分贝；泉州市区、晋江市、石狮市区域昼间环境

噪声总体水平均为三级（一般）；南安市区域昼间环境噪声总体

水平均为二级（较好）。

3.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。泉州市区道路交通昼间等效声级平

均值为66.4分贝，晋江市、石狮市和南安市道路交通昼间等效声

级平均值范围为65.4～70.6分贝；泉州市区和南安市昼间道路交

通噪声强度均为一级（好），石狮市为二级（较好），晋江市为

三级（一般）。

固体废物

2025 年，泉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747.49 万吨，综

合利用率 97.64%；本市危险废物（含医疗废物）产生量 45.02 万

吨，利用量为 18.06 万吨，安全处置利用率 100%；医疗废物产生

量 0.68 万吨，无害化处置率为 100%。

环境保护措施与行动

1.系统治理实现“新”突破，以“精准施策”擦亮环境底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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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生态治理突出问题，精准谋划，制定出台空气质量改善提升、

晋江流域上游水质提升、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百日攻坚等攻坚方案

近 20 份，累计争取中央、省级补助资金 2.76 亿元，同比提高

37.8%，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有效改善，PM2.5、PM10改善率排全省前

列；流域国控断面优质水水质比例 71.4%、同比提升 14.3 个百分

点、创历史新高，36 个近岸海域国省控点位优良水质点位比例

94.4%、同比提高 8.3%；国家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绩效现

场评估成绩排名全国试点城市第三，4 个固废管理经验做法入选

省“无废城市”典型案例，形成具有示范价值的治理模式。

2.难题攻坚展现“新”担当，以“铁腕整改”扛起督察整改

政治责任。发挥环委办综合协调职能，实行市领导包案、跟踪调

度、预警督办等机制，确保中央、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

整改全面到位、见实见效。三轮中督 60 项整改任务，已完成 54

项，6 项按序时进度推进；两轮省督 88 项整改任务，已完成 84

项，4 项按序时进度推进。其中，第三轮中督污水、矿山典型案

例整改取得积极成效，6 万亩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已修复 3.68 万

亩、超额完成年度目标，“路通、满山红采石场生态环境损害赔

偿案”获评全国环境损害赔偿典型案例；中心城区污水收集率和

进水 BOD 浓度从 2023 年的 49.8%和 94mg/L 分别提高至 77%和

106.5mg/L，内沟河水质改善明显。

3.美丽建设树立“新”标杆，以“泉州样本”贡献全域美丽。

在全省率先构建“1+5”美丽泉州建设体系，从“点位美”逐步

迈向“全域美”。美丽建设成效显著，建成国家级美丽建设单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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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个、省级美丽建设单元 12 个。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国家级新突

破，安溪县、晋江市分别获评“两山”实践创新基地、“国家生

态文明建设示范区”，形成连片示范效应。挖掘培育特色做法，

绿色低碳发展案例在 2025 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

研讨会进行推介展示，3 个案例入选 2025 年《美丽中国建设实

践案例》，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鲜活的泉州经验。

4.服务发展彰显“新”作为，以“暖企赋能”优化营商环境。

主动将生态保护融入发展大局，制定出台政务服务、信用修复、

环评改革等 8 项举措，组建“生态助企大篷车轻骑兵”服务团，

上门服务企业近 250 家，一线解决企业问题诉求超 150 个，高效

完成行政处罚信用修复近 300 家次，“邀约执法”相关做法被《中

国纪检监察报》头版报道。持续深化“环评审批‘一本账’”，

环评报告书、报告表办理时限分别压缩至法定时限的 6.7%、

13.3%，助推全市 823 个重点项目顺利落地，生态助企工作连续 2

年获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“泉心泉意”十佳举措。

引导公众参与

1.开展环境宣传教育。CCTV 13 新闻联播、福建日报、东南

网、泉州晚报、泉州网络电视台、泉州网等媒体共报道市本级生

态环境新闻 79 篇；“泉州生态环境”微信公众号共推送 283 期

1137 篇环保相关信息，在“泉州生态环境”微信公众号开设“每

周一学”“普法宣传”等栏目，普及生态文明知识，传播生态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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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理念，其中 24 条信息被“福建生态环境”公众号和省厅门户

网站采用转发。

2.及时回应群众诉求。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共受理微信举报

655 件、网络举报 130 件、来信来访举报 87 件，均及时受理、

按期办结，到期办结率达 100%。

3.办理人大建议政协提案。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共承办市人大

建议 11 件，其中独办件 1 件、主办件 2 件、协办件 8 件；市政

协提案 21 件，其中独办件 2 件、主办件 6 件、分办件 1 件、协

办件 12 件。办理答复反馈满意率 100%。


